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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

定起草。

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综合管理部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邹侨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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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为加强对学校车辆驾驶管理工作，进一步明晰驾驶岗位职责，保证学校车辆正常、有序、安全运行，

提高工作质量和车辆的使用效率，特制定学校车辆驾驶管理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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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驾驶岗位规范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学校车辆驾驶岗任职条件、工作职责、工作内容、检查与考核评价的规范化要求等。

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车辆驾驶岗位规范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学校车辆驾驶岗

本规范所称学校车辆驾驶岗，是指承担驾驶学校用车服务、师生用车服务的岗位。

4 任职条件

4.1 政治品德

热爱党和国家，具有敬业奉献精神、职业道德操守，以及较强的责任心与执行力。

4.2 学历和技能

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，取得C1及以上驾照，驾龄在5年以上。

4.3 技能要求

4.4 高中及以上学历;

4.5 取得 C1 及以上驾照，具有 5年以上驾龄，有从事专职驾驶工作经历;

4.6 熟悉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，能够完成车辆日常保养，解决车辆基本故障;

4.7 身体健康，无不良嗜好;

4.8 性格开朗，待人热情，工作责任心强;

4.9 遵纪守法，无违法犯罪记录。

5 工作职责

5.1 按照学校的安排，完成日常出车任务以及临时交办工作;

5.2 负责所管理车辆的日常维护和检修，保证车辆整洁、驾驶安全;

5.3 按时参加安全和业务学习，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维护学校利益。

5.4 负责公务用车管理规范标准的实施、提供修订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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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工作内容

6.1 自觉遵守国家交通法令、法规，服从交通民警和其他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，积极参加交通安全知

识的学习，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。

6.2 全心全意为师生员工服务，按照用车单位和部门的要求，上门服务，礼貌待人，准时准点发车，

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用户索要钱物，不得有意刁难用户，不得在出车时弯路办私事，用户停车办事时应随

时等候，不得擅自将车开走，完成任务后及时归队。

6.3 每次出车回场都必须清洗车辆，保持车辆内外整洁干净，为用户提供一个良好的乘车环境。

6.4 严禁带故障出车，严格按照技术要求保养车辆，以确保行车安全。

6.5 做好车辆登记核算工作，认真填写出车登记表及派车单，并请用户签字认可。

6.6 紧急用车，驾驶员应及时出车，不得耽误，事后补办相关手续。

6.7 熟悉本岗位标准的工作要求和工作程序。

7 驾驶员出车责任

7.1 驾驶员因事请假，车辆钥匙交综合管理部保管。

7.2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，应保证通讯畅通，以便紧急情况与学校联系。

7.3 驾驶员负责车辆的日常保养检查。校车使用前需进行故障排查，使用后也要进行车辆检查，发现

故障应立即上报主管部门。

7.4 驾驶员出车时，违反交通规章制度，被罚款、扣分，责任由当事司机负责。

7.5 禁止公车私用，一经发现立即在校内通报批评，并进行必要的处罚。

7.6 车辆行驶过程中，如发生意外，包括自身车辆损坏或造成他人车辆损坏，经交警审定为学校车辆

负全责，所造成的责任由当事司机负责，包括因出险而次年增加的保费。

7.7 司机用车切记保持车辆油量，防止油标尺亮灯。

8 检查与考核评价

8.1 接受综合管理部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
8.2 接受学校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
8.3 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

